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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集中化

在厦门国际航 空港集团的实践

郭天赐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1 月，目前拥有厦

门机场、福州机场、龙岩机场等三家机场，有全资或控股下

属公司 22 家，资产总额 48 亿元，营业收入 6.6 亿元。从

1995 年到 2003 年，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从

69%降至 32%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资产总额增长 224% ，

净资产增长 373% ，营业收入增长 225 %。这些业绩的取得

是和集团公司日臻成熟的经营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的集

中管理分不开的。经过几年探索，财务管理集中化已形成较

为完善的体系，强有力地支持 了集团公司的二次发展战略，

管理效益也不断显现出来。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明确财务治理架构

企业集团要建立高效运行的财务运行机制，不但要使

每个成员企业， 更重要的是要使整个集团形成一 个权责明

确、财务关系清楚的运行系统。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明确建

立以集权为主，分权为辅的财务治理体制，从对外投资管

理、资金筹集 、财务管理 、物资管理 、合同管理等方面规定集

团公司及下属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各自职权，明确下属

公司财务主管由集团公司董事会委派 、由其下属公司董事

会聘任，集团公司计财部负责下属公司财务主管的日常管

理和考核， 集团公司对下属公司重要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

拥有控制权等等 。

（二）明确不同组织层次管理目标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经过几年的探索已形成 “三个中

心”的经营管理模式：一是集团公司本部是集团的投资中心

和机场管理当局，发挥国有资产管理和机场行政管理职能，

以资产增值为目标；二是集团下属公司是集团的利润中心，

发挥创造经济效益的职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三是

集团各基层单位 、职能管理部门是集团的成本中心，以将成

本、费用控制到最小为目标。
（三）统一委派下属公司财务主管

财务主管对企业集团财务政策的执行至关重要，厦门

国际航空港集团下属公司的财务主管不仅由集团公司统一

聘用 、考核，而且其劳动 合同、工资薪酬也均直接与集团公

司发生往来，同时规定财务主管不得在下属公司取得任何

工资性收入，否则将受到相应处罚，以此避免财务主管与下

属企业进行利益交换从而影响财务政策的执行。
（四）统一制订相关财务政策

为实现企业集团整体利润最大化，企业集团必然加强

对各下属公司收入 、成本、费用 、资金等指标的控制，而要完

成这一目标就要制定统一的财务政策，以 保证企业集团整

体经营管理策略能够顺利实施。早在 1995 年厦门国际航空

港集团成立之初，集团公司就制定了《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集团本部和下属公司遵照执

行，同时下发相关财务规定，如《集团指导性会计制度》、《集

团合同管理暂行规定》、《集团投资管理暂行规定》、《集团现

金管理规定》、《集团内部往来结算管理规定》等，从而规范

和保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活动能够有序、高效

地开展。

（五）统一调控集团内部资金

为加强集团资金管理，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在 1995 年

组建时就设立集团财务结算中心，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资

金管理，包括资金的筹集 、使用，协调资金在集团内部的调

度，监控集团资金的流量与存量，保证资金效益最大化。
集团公司要求全资下属公司统一在财务结算中心开设

资金账户，资金收支通过结算中心进行，下属公司没有对外

贷款权限，经营中短缺资金由结算中心按照市场利率贷给，

资金的收益性和流动性由结算中心负责；对非全资子公司

或参股公司，原则上不做强制开户要求，但提倡和结算中心

进行资金有偿拆借调拨，以提高整个集团资金的收益。财务

结算中心同时负责监控集团及各下属公司的现金收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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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核定各下属公司每月现金支用额度，检查各下属公司每

笔现金支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确保集团公司的资金安全。
与此同时，集团公司计财部加强对各下属公司应收账款的

考核，要求各下属公司每月上报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和款项

明细表，以此减少资金占用，降低坏账风险，提高资金效益。
（六）细化财务主管考核内容

为激发下属公司财务主管的积极性，厦门国际航空港

集团制订了《集团财务主管工作绩效考核管理规定》，把会

计核算情况（含会计基础工作完善与否 、财务会计报告质量

高低）、财务监督情况（执行国家和集团公司财经制度严格

与否）、财务管理情况（含计划管理、资金管理 、实物资产管

理、税收筹划 、合理化建议 、成本管理等效果）、综合素质（含

理论水平、业务能力 、个人操守）、下属公司财务指标完成情

况（含利润总额 、应收账款等）作为财务主管考核内容，由财

务主管、下属公司总经理、集团公司考核部门进行自评和考

核，并按照 20% 、20% 、60% 的比例进行加权，分半年和年度

两次考评，以此作为财务主管年终奖发放和晋升的依据，目

的是为了促使财务主管充分履行财务监督， 积极主动为下

属公司出谋划策，从财务角度为下属公司的经营管理提供

建议。
（七）明确集团投资管理办法

企业要赢得利润，对外投资扩张是个途径，但只要有投

资就有风险，鉴于各下属公司投资人才短缺和资金流量调

动困难，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建立统一的对外投资制度，下

发《集团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明确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投

资权限和投资过程管理，规范全集团的投资活动，减少下属

公司可能存在的恶性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八）整合集团内部财务资源

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进行集团化运作后，指定专门部

门和人员负责整个集团的对外财务事项办理，如财务部门

负责整个集团的保险事项谈判 、投保和理赔，负责涉税事项

的办理和协调；财务结算中心负责银行方面资金运作的谈

判和协调；企划部门负责整个集团的对外投资行为等等，以

此形成和增强集团整体优势，减少整个集团的相关费用和

风险，争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财务机构和人员设置上将

一些共性岗位给予简化 、统一调配，整合和优化集团财务资

源。
（九）完善财务监管机制

企业集团化运作后，如何加强对下属公司的管理是集

团管理层面临的大问题，既不能管太紧也不能放任不管。厦

门国际航空港集团把委派财务主管作为财务监督的第一道

关口，同时逐步建立起集团财务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审计

部门负责事后监督管理的监管体系，通过层层监督把关，减

少财务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各种违规违纪现象，降低财务活

动中的风险。
（作者单位 ：厦门国际航 空港集团有限公 司）

责任编辑  崔 洁

建议·动态简讯  

“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征文优秀文章评选结果揭晓

本刊举办的“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征 文活动，在中国

石 油天 然气集团公 司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读者和作者

的积极参与下，业已圆满结束。经编辑部初评，评委会复

评，共评出优 秀文章 10 篇，其中：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6 篇。获奖的作者和篇名如 下：

一等奖：柴启炎、李天霞：《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探

索》

二等奖：1、马水清、李云彬、龚晓青：《现行企业财务

制度：问题及对策》；2、吴子云、骆 家 《改革企业财务制

度的理性分析》；3、谢志华：《< 企业财务通则> 何去何从》

三等奖：1、盖地、栾甫贵：《关 于< 企业财务通则> 的

思考》；2、李绎理、齐兆振：《浅议 企业财务管理 法规体系

的制度创新》；3、李学峰：《重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体

系》；4、赖永加 、张小英：《关于废除 < 企业财务通则> 的思

考》；5、姜辉、周慧生、李桂芝：《对构建新的企业财务制度

体系的思考》；6、纪宣明、晏敏：《重建企业财务管理法规

的构想》

本次活动评委会由以 下人员组成：

贾 谌（财政部企业司 司 长）；朱平壤（中国财政杂志

社社长）；袁海尧（财政部企业 司副司长）；宋爱武（中国财

政杂志社副总编）；许玉红（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 长）；刘

学诗（财政部企业司制度处处长）；胡宝顺（中国石 油天然

气集团公 司资金财务部处长）；秦中艮（《财务与会计》编

辑部主任）。
获奖作者的 奖金和证 书，本刊编辑部将于近日寄出。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广场
	财务管理集中化在厦门国际航空港集团的实践




